
【案情回顾】
徐某承包95.6亩耕地用于种

植莲藕，其中部分莲藕田与刘某、
陈某的稻田相邻。去年 6 月 29
日，刘某、陈某雇无人机为各自种
植的水稻喷洒农药进行除草，该
日天气情况为：晴，26-34℃，东南
风 3 级。7 月 3 日，徐某认为，刘
某、陈某喷洒农药造成其莲藕产
生药害，通知了两人，刘某于当日
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陈某以无专

家鉴定为由，否认给徐某的莲藕
造成了损害。

7 月 6 日，当地农业农村局
组织专家鉴定委员会成员进行
现场调查后，作出《植保事故鉴
定书》，鉴定意见认为，无人机
飞 防 使 用 的 药 剂 对 荷 叶 及 嫩
叶、嫩梢都有不同程度的药害，
造成藕尖、莲藕生长受阻。徐
某依鉴定结果向刘某、陈某索
赔遭拒。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
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关于刘某、
陈某侵权行为与徐某损失之间的
因果关系，从徐某举证及法院调
查情况来看，刘某、陈某使用无人
机喷洒除草剂后不久，徐某的莲

藕田就出现了较大面积的枯黄现
象，事发当日实时风力达到3级，
风向及各方农田相对位置恰与徐
某主张的药水飘洒路径一致，且
在徐某就该起损失通知两人后，
刘某认可并进行了补救。结合农
业农村局作出的《植保事故鉴定
书》，可以得出徐某莲藕田因药害
受损与刘某、陈某各自雇无人机
喷洒农药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

同时，刘某、陈某雇无人机喷

洒农药，其间雾化后的药水借助
风力外溢扩散，对周边较大范围
内的环境产生污染，而刘某、陈某
并未举证证明其不承担责任或者
减轻责任的情形，即未证明其行
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刘某、陈某应当对徐某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徐某所受经济损失数额
的认定，法院经审理认为，受农作
物生长采收的季节性客观特征以

及当事人证据保存的主观约束等
因素影响，原告无法对其损失的精
确金额进行证明，就此应当由原告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此
种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不必然
意味着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可以依据农业生产常识，结合
原告举证、勘察走访情况等，酌情
确定原告损失的大小。最终法院
判决刘某、陈某平均承担赔偿责
任，各自承担2.5万元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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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
理工作办法》，规定任何企业、组织
或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
文身。

《办法》指出，专业文身机构以及
提供文身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含医
疗美容机构）、美容美发机构、社会组
织应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
提供文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
成年人的，应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未
成年人产生文身动机和行为的，应及
时劝阻，不得放任未成年人文身。任
何企业、组织或个人不得刊登、播放、
张贴或者散发含有诱导未成年人文
身、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广
告；不得在学校、幼儿园播放、张贴或
者散发文身商业广告。图书、报刊、
电子出版物等不得含有诱导未成年
人文身的内容。

《办法》要求，对文身服务提供

者违反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
务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
处理；其他市场主体未依法取得营
业执照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的，依照《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等规定进行查处；对个人违反规定
擅自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办法》明确表示即使父母同意
许可也依然不能提供文身服务。民
政部表示，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
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文身
已明显超出未成年人的理解和理性
判断范围，应予以特殊保护、优先保
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
实施侵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
为。因此，即使父母同意许可也不
能提供文身服务，父母自己经营的
文身店也不能给自己孩子文身。对
文身服务提供者追究责任，要依据
不同个案，根据有关办法及程序办
理。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文身服务文身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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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今年 4 月，陈某驾驶车辆在某洗车店等候洗

车，在其准备将车开到固定清洗点位时，由于制动
不当，导致车辆撞上墙体，发生单方交通事故，产
生车辆维修费7.6万元。

事故发生后，陈某向保险公司理赔，却遭到拒
绝。保险公司认为，在洗车店洗车属于汽车保养，
根据保险合同中《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
保险示范条款》第九条第三款第（3）项的规定，在
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发生事故的，属
于免责范围。

陈某则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其按时足额缴纳了保险费，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进行赔偿。在多次协商无果后，陈某向法
院提起了诉讼，请求由被告保险公司支付理赔
款7.6万元。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洗车”是否属于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
所称的机动车“在营业场所保养”。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

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

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
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按通常理解，汽车“保养”，是指将车辆交给汽
车4S店、汽车修理厂等汽车专业维护机构对汽车
相关部分进行检查、清洁或更换某些零件等预防
性工作的过程，而洗车仅是对车辆外观和乘坐空
间进行清洁，无性能检查护理的内容，故洗车显然
不在“保养”范围内。据此，应当认定本案投保车
辆在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情形下出险，且不属于
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故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
告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洗车期间车辆受损 保险公司能否拒赔 问：王某和张女士经人介绍相
识。认识后不久，王某所在村庄面
临拆迁。根据拆迁政策，安置人的
配偶若为非京籍的本村常住居民，
则可以多享受50平方米的回迁房
指标。为获取更多拆迁利益，王某
与相识不到三个月的张女士办理
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均为再婚。
两人婚前还到律师事务所签订了
一份《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双方

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特别约定房
屋拆迁所得款项均归王某所有，即
使张女士获得的回迁房指标也由
王某享有。

据张女士称，签订协议后，王
某口头答应帮她办理北京户口，以
让她解决社保补缴问题，能在2017
年享受退休待遇。拆迁后，王某也
获得了相应的拆迁利益，包括以政
策中分配给张女士的回迁房指标。

2016 年，她通知王某为其办
理北京户籍手续，但对方予以拒
绝并否认曾答应过为她办理北京
户口。王某还以双方感情破裂为
由提出离婚，张女士遂起诉要求
确认双方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
书》无效，并索要以自己名义取得
的拆迁补偿。请问，张女士的诉
求成立吗？

答：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

订《财产约定协议书》约定双方财
产特别是王某拆迁财产的归属，
且签订协议期间不存在胁迫、欺
诈等可撤销的情况，故认定有效，
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
据原告陈述，王某曾答应在结婚
后将其户口迁入北京，但没有任
何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认可。
最终，判决驳回了张女士的诉讼
请求。

“假结婚”获户口未果
起诉有效吗

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等新业态
劳动者已成为生活物资保供的重要
力量，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运送物
资，给群众生活带来便利。然而，外
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业态劳动者
却普遍面临职业保障不足的困扰，
除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外，通过诉
讼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新业态劳动
者还包括网约车司机、网约厨师、闪
送员等。公司往往通过与劳动者签
署兼职合同、要求劳动者注册个体
工商户身份、试图建立分包合作关
系、用个人账户支付工资等方式规
避劳动关系。然而，企业依靠以上

“招式”，能完全规避与劳动者形成
的劳动关系吗？

【案情回顾】
小蒙是一位外卖骑手，去年，小

蒙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交管
部门认定事故由对方负全责，小蒙
到公司要求工伤待遇，却被招聘其
为外卖骑手的公司告知，他入职时
已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丧失建立劳
动关系的主体资格，该公司是某外
卖平台的合作企业，负责配送站点
建设及配送服务。原来，当年小蒙
去公司面试时，公司负责人让小蒙
用手机登录一个网站进行注册，小
蒙注册个人信息后，公司负责人告
诉小蒙，在网站进行注册是为统计
工作量。可当发生交通事故后，公
司又说，其在网站上已注册成为个

体工商户，和公司只是合作关系。
小蒙不同意该公司的说法，遂起诉
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庭上法官让小蒙拿出一些证

据以证明自己接受公司管理，比如要
打卡上岗、每天要开早会、去集中的
网点报到、穿统一的制服送餐……对
于这些工作细节，该公司认可。从
小蒙日常工作细节中，法官认为该
公司对小蒙的管理符合单位对职工
的管理方式。虽然小蒙已注册个体
工商户，但合作关系只是劳动关系
的“马甲”，不能仅以主体资格否定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最终认定
小蒙与该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
相较于传统的劳动关系，新

业态具有工作时间灵活、用工方
式新颖等特征，现行法律法规对
于新业态劳动关系缺乏统一标准
和认定依据。另外，新业态劳动
争议案件呈现多样性，每个案件
都有特殊情节，这导致新业态中
用工从属性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现实生活
中，公司为规避风险、降低用工成
本，往往会与劳动者约定“双方系
兼职劳务关系”“双方属于分包或
合作关系”等。“基于民事活动意
思自治的基本原则，只要双方在
缔约时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

不自由的情形，且协议内容未违
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
认定双方达成的协议有效。

但是，劳动关系的成立与否应
属法定范畴，不应由双方当事人的
自由意志决定，且相对公司而言，劳
动者在缔约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排除劳动
关系的协议一概予以认可，那么对
于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相当不利。认
定劳动关系的三项标准，即主体资
格、人身从属性、业务从属性。在司
法实践中，应在考量双方协议的同
时，观察双方关系的核心内容，由此
来判断从业者是否与企业建立了劳
动关系。

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算企业员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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